
国标池游泳馆水泵 超静音循环泵 泳池设备工厂

产品名称 国标池游泳馆水泵 超静音循环泵 泳池设备工厂

公司名称 郑州华清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中原区永威薇棠

联系电话 15617522110 15617522110

产品详情

1、一般规定

    游泳池循环水净化设备机房应由均衡水池间，循环水泵间、过滤器间、加药间、
换热器间、消毒设备间、药品库、控制间等组成，并宜按工艺流程顺序排列。

    游泳池循环水净化设备机房的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1靠近游泳池周边的下方；

1.2设备机房设在地面层时，宜设有直接通向室外的设备运输出入口；

1.3设备机房设置地下层或地面上楼层时，应采取如下措施；

1.3.1内运输设备，管道和化学药品的通道和垂直吊装孔，其尺寸应满足大设备的运输需要
；

1.3.2设备机房应与其他用房有明确的土建分隔；

1.4设备机房应设有通向循环水管道管廊或管沟的出入口；

1.5设备机房的耐火等级及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或《高
层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设备机房的环境应符合下列要求：

1.5.1设备机房的温度不得低于5℃，但控制时间不得低于16℃。高温度不宜超过30℃；



1.5.2应有良好的照明、通风换气和地面排水措施；

1.5.3所有转动设备的基础和连接管道应有良好的隔振减噪措施；

1.5.4设备机房应与其他房间分隔开，并宜采取建筑隔音措施。设备机房内的所有设备、装
置、容器及管道均应设置在高出地面不小于0.10m的基础及支座上。

2、循环水泵及均衡水池间

2.1均衡水池或平衡水池应靠近游泳池，其有效容积和构造应符合规范第4.8.4条和第5.8.3条
的规定；

2.2循环水泵机组应贴近平衡水池或均衡水池。如无平衡水池或均衡水池时，宜靠近游泳
池回水口；

2.3水泵机组的布置应符合国家现行的《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的规定；

2.4水泵机组装置应设计成自灌式，且基础表面应高于设备机房地面不小于0.20m；

2.5设在楼层上的水泵应有良好的隔振设施，且水泵运行噪音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标准和规
范要求。

2.6循环水泵间的高度不应小于3.0m。

3、过滤器间

3.1过滤器间宜邻近循环水泵间。

3.2石英砂压力式过滤器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3.2.1距建筑墙面的净间距不小于0.70m；

3.2.2过滤器之间的净间距不小于0.80m；

3.2.3过滤器间的高度应满足设备安装、检修和操作要求，并符合下列规定：

3.2.3.1距建筑结构低点的净间距不小于0.80m；

3.2.3.2运输、操作的主要通道宽度不应小于大设备的直径的1.2倍。

3.3硅藻土过滤机组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3.3.1硅藻土过滤机由过滤器和循环水泵组成，该机组应靠近平衡水池或均衡水池；



3.3.2机组布置应符合规范第12.3.2条的规定。

3.4重力式过滤器的布置除应符合规范第12.3.2条的规定外，还应有因突然停电而防止游泳
池水造成过滤器溢水的安全事故的可靠措施；

3.5石英砂压力式过滤器和硅藻土过滤机组均应安装在高出设备机房地面0.10m的混凝土基
础上。

4、加药间及药品库

4.1加药设备间与化学药品储存库，宜为各自独立的又毗邻的独立房间，并靠近循环水泵
间；

4.2加药装置的净间距不宜小于0.80m，操作通道的宽度不宜小于1.00m；

4.3絮凝剂、pH值调整剂及除藻剂等化学药品所需储存库房的面积，应根据当地化学药品
的供应和运输情况确定，一般宜按不少于15d的储存量计算所需库房面积；

4.4加药设备间和药品库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4.4.1应有良好的通风。如为机械通风时，宜为独立的系统，且排风口远离其它排风口不少
于10.0m；

4.4.2应根据化学药品性质，采取防热或防冻措施，并有给水和排水条件；

4.4.3墙面、地面和门窗均应为耐腐蚀材料；

4.4.4房间高度不宜小于3.0m。

4.5化学药品的存放应符合下列要求：

4.5.1不同品种的化学药品应分开存放，相互间留有不小于1.0m的通道，并遵守化学药品的
产品说明；

4.5.2不同品种的化学药品应放入不同容器内并有清晰明显的药品名称和标志；

4.5.3不同品种化学药品应放置在平台上或垫板上，或柜架内，不得堆放在地面上；

4.5.4不同化学药品的容器和用具不得相互混用；

4.5.5液体化学药品不得倒置存放；

4.5.6次氯酸钙、三氯异氰尿酸与调节池水pH值用酸碱应隔离存放。



4.6不同加药设备均应放置在高出设备机房地面不小于0.10m表面贴有防腐材料的混凝土基
础上，相互间的净间距不宜小于1.0m。

5、消毒设备间

5.1消毒设备间宜为单独的房间，并应设置独立的通风通道，保持房间清洁、干燥。房间
地面、墙面、门窗及设备等均应为耐腐蚀材料。

5.2采用成品氯制品消毒剂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5.2.1消毒剂为成品次氯酸溶液时，设备机房及库房的设计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12.4.2条
、第12.4.4条、第12.4.5条和第12.4.6条的要求。

5.2.2采用氯片、次氯酸钙为消毒剂时，设备机房应根据投加方式确定：

5.2.2.1采用计量泵投加时，宜集中设置；

5.2.2.2采用次氯酸钙溶液的容器应与酸类容器隔离开存放，其库房面积宜按5d的贮存量计
算确定。

5.2.3采用瓶装氯气消毒剂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5.2.3.1加氯间与氯气瓶应分开设置，并相毗连；

5.2.3.2应设在地面层，且不得与其它房间合用，并设观察窗和向外开放的门；

5.2.4房间内通风换气次数应不少于12次/h；设机械排风扇时，其位置应位于窗口以下部位
；

5.2.5氯气瓶间温度为16℃～18℃，不得用火炉采暖，并设置发生泄氯事故时紧急处理设施
；

5.2.6房间内应设氯气检测器，自动关闭切断氯气瓶，固定氯气瓶不致倒地，防火、防爆和
报警装置，并须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规范的规定；

5.2.7房间的照明和排风扇的开关应设在室外墙壁上，且为密封防水型开关；

5.2.8房间外部应备有防毒面具，抢救设施和工具箱。

5.3采用臭氧作为消毒剂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5.3.1臭氧发生器及配套设备、臭氧与水混和器、臭氧与水接触反应罐宜合设在同一个隔间
内，且靠近通风良好的地区，并设置独立的排风设施；



5.3.2设备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5.3.2.1设备距建筑墙不小于0.70m；

5.3.2.2设备相互之间的净间距不小于0.80m；

5.3.2.3设备顶端距建筑结构低点净间距不小于0.80m；

5.3.2.4设备基础应高出房间地面不小于0.10m；

5.3.2.5主要设备操作面操作距离不小于0.10m，如操作面面向维修更换设备运输通道，还应
满足大设备运输要求。

5.3.3房间环境应满足下列要求：

5.3.3.1温度为5℃～35℃，湿度不大于75%；

5.3.3.2房间空气应保持清洁、干燥、无有害物质；

5.3.3.3房间内应设置空气臭氧监测器，监测环境臭氧含量。

6、加热器间

6.1加热器间应远离氯气瓶存放间，但方便与池水循环管道的连接和集中管理。

6.2热源为燃油或燃气的水加热器间应为独立的房间，其设备布置、安全设施等应符合消
防和安全等有关规范。

6.3房间通风、排水宜与循环水泵间、过滤器间合并设计；

6.4热源为高压蒸汽或高温热水时，水加热器的布置应遵守国家现行的《建筑给水排水设
计规范》GB50015的规定。

7、控制间

7.1控制间不得设置在下列场所：

7.1.1有灰尘和有腐蚀气体的场所；

7.1.2由直接振动的场所；

7.1.3有强磁场，强电场和有辐射的场所。

7.2控制机房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7.2.1位置应设在整个池水净化设备机房内视野较好处；

7.2.2房间温度宜为16℃～30℃，湿度宜为40～75%；

7.2.3电源波动范围应不超过±15%；

7.2.4房间应有良好的照明，并有事故照明措施。

7.3电气控制设备，自动监测设备间地面应高出池水净化设备机房地面不小于0.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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